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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公投條例雖經議會

三讀通過，但是它絕

不會侵犯及影響花蓮鄉親

的權益，因為，公投條例

的實施是以民意為依歸。

　花蓮百分之九十二民眾

希望能在花蓮地區設置「

博弈專區」，吸引觀光人

潮，增加花蓮就業機會，

使外流人潮回流，重享天

倫，更可因此增加稅收，為財政一向短絀的花蓮「

解套」。花蓮縣政府通過公投案，但是主控權依然

在花蓮全體鄉親手中，只要對花蓮有利，能促進花

蓮繁榮的事，相信鄉親也會支持，公投只是給花蓮

鄉親多一份選擇的機會。

絕不會侵犯花蓮人權益

花蓮縣的公投條例能夠

獲得議會全數通過，

代表地方迫切的需要，但是

對未來蘇花高真正的興建也

僅僅在花蓮地區才比較有正

面幫助，因為公投條例通過

只是代表花蓮縣而已，其他

的影響還有待觀察。

　公投條例的順利通過其實

在過去已經有多次修正，但

將來還有許多需要的配套措施來搭配，交通建設的

改善原本就是期望地方經濟能夠順利發展，公投條

例除了對蘇花高的興建有所影響，還要中央政府多

面向的配合，像是預算等等，才能具體提升花蓮縣

及東部地區的發展。

仍需有配套措施來搭配

花蓮民眾普遍都希望花

蓮縣對外的道路能夠

盡速改善提升，身為花蓮縣

議員當然對於蘇花高的興建

樂觀其成。

  花蓮縣公投條例已通過議

會的表決，對於未來具有爭

議性的政經建設都能夠援用

這項法則來作一個更好的方

向及決定，但對於蘇花高興

建的部分牽涉到花蓮縣以外地區恐怕在未來還有一

段艱辛的困難需要突破。

  未來花蓮地區的各項發展絕對必須由交通條件改

善後來主導，因此未來只要符合地方民眾的發展都

應該會全力去配合，期許將來花蓮更能向前發展。

專門解決有爭議的建設

一直以來「蘇花高」一

案是許多民眾關心的

議題，縣長傅崐萁上任後提

出了「蘇花高公投」，對此

我是贊成的，現在為民主時

代，要不要興建蘇花高應該

由每一位花蓮民眾來決定，

同在一塊土地上，蘇花高這

項大工程，應該聽聽民眾怎

麼說。

  公投需與中央相結合，當人民意見藉由選票表達

出來後，中央就應該重視，民意與中央必須相互結

合，因為蘇花高一案不能再拖了，如果投票結果出

來，中央就應買單，讓民眾做自己的主人。

中央應該重視人民意見

日前中央通過公投法

，等於讓台灣民主

往前邁進了一大步，而現

在「蘇花高公投」一直是

花蓮政府與民眾重視的議

題之一，如果花蓮民眾透

過公投表達自己的意見，

讓大家所疑慮的「民眾到

底贊不贊成蘇花高」有所

解答，就能夠少掉許多紛

擾，更能讓中央看見地方民意。

透過公投就能少掉紛擾

贊成興建蘇花高，也支

持蘇花高公投，因為

蘇花公路一直是花蓮的重

要命脈，農產運銷、觀光

產業等，都過度依賴這一

條唯一的連外交通孔道。

　蘇花高建與不建的問題

，始終沒有定案，這對於

花蓮鄉親不公平，對於宜

蘭鄉親不公平，對於全國

鄉親也不公平，政府做事情拖拖拉拉，總是不好！

  如果舉行「蘇花高公投」，就應該「全國」一致

舉行，否則至少也應該讓宜蘭、花蓮兩縣一起來公

投，如果只是單一在花蓮縣舉行公投，似乎範疇過

於狹隘。

蘇花高公投應全國舉行

全力支持蘇花高公投，

這也是花蓮鄉親的全

民意識，透過公投，他相

信民意一定絕大多數都贊

成、支持蘇花高公投。

　透過公投來決定是否興

建蘇花高，也可以讓這項

決定更有法律、公信力。

　很多地方都已經陸續實

施公投條例，像澎湖縣就

透過公投，否決了博弈條款，不讓合法化的賭博在

澎湖生根、出現。

　我全力支持蘇花高公投，讓與蘇花高息息相關的

花蓮民意，來決定到底建不建蘇花高，不應該由非

花蓮人來決定建不建蘇花高。

由花蓮人來決定蘇花高

以興建蘇花高為題進行

公投，我個人認為沒

有這個必要，因為，關鍵

在中央的誠信，若有誠信

就應該盡速執行，給東部

民眾一條平安回家的路，

而中央無意執行，再怎麼

公投也沒有意義。

　近年來，每逢選舉，興

建蘇花高議題就被拿來炒

熱，眼看西部地區已經有

多條高速公路，東部地區民眾只能想像高速公路的

安全及便捷性，無法實際擁有，對東部民眾相當不

公平，而政府有平衡東西區域發展的責任來照顧後

山百姓。

中央不執行公投也沒用

一旦民間發起興建「蘇

花高」公投行動，我

一定支持，因為，「蘇花

高」是花蓮民眾長期來的

心願，以公投來喚起中央

政府的重視，同時表達民

眾的需求，這項「民主再

民主」的舉動值得推崇。

　　花蓮是一個觀光縣份

，所擁有的「好山好水」

是一大誘因，因此，被稱為西部的「後花園」，但

是，要觀光產業有發展，吸引外地民眾前來旅遊，

便捷的交通是必要的條件，而高速公路更屬「利器

」，為了讓民情伸張，讓中央正視，我支持「蘇花

高」公投。

全力支持蘇花高公投案

蘇花高對於花蓮縣三十

五萬名鄉親實在太重

要了，交通仰賴它、觀光仰

賴它、農業仰賴它、經濟仰

賴它，如果沒有了它，花蓮

將永遠落後西部二十年。

　花蓮鄉親早就有共識，蘇

花高非建不可，可是中央不

重視，那麼花蓮鄉親只好自

求多福，自己來公投了，我

個人支持、贊成蘇花高公投，縣議會也已經通過了

，蘇花高公投勢在必行。

　蘇花高公投關係著花蓮縣未來的興衰，成敗就在

此一舉，讓支持、贊成蘇花高公投的票數衝到百分

百，用民意來解決蘇花高老是拖拖拉拉的老問題。

用民意解決蘇花高問題

花蓮縣政府於日前向

花蓮縣議會提出制

定「花蓮縣公民投票自治

條例」案，美其名要落實

主權在民之精神，實則在

為「公投蘇花高」的競選

政見鋪路。重大交通建設

由人民決定固非壞事，由

人民決定自己的生活環境

，然由花蓮鄉親公投蘇花

高，是否符合法律之規定，恐有疑問。

　即使蘇花高公投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依照法律

規定，花蓮縣政府應為興建蘇花高為必要之處置

，結果可以預見，又是裝腔作勢、義憤填膺的「

二等公民」說，還是「高明的變數(騙術)」！

花蓮縣議會通過的花蓮

縣公投自治條例，其

效力只能就縣內公共建設

表達，而蘇花高的議題超

過了花蓮縣的層級，姑且

不論要花多少錢，但花蓮

縣民透過公投表達「要蘇

花高」，其效力有多少？

是否可以真的興建還是未

知數，而且「公投蘇花高

」的題目會不會被認可？民眾認知有多少？

　但不可否認，公投是民眾表達意見的權利，也

必須給予尊重。我認為公投條例的通過，對於花

蓮縣民直接參予花蓮縣內重大建設與公共議題有

正面助益，同時擴大政府與民眾溝通的機會。

公投效力多少必須考量

公投蘇花高恐怕有疑慮

余夏夫

花蓮縣議會通過公投自

治條例，大家較為關

心的是公投自治條例通過

後，是否能有效推動蘇花

高的闢建？換個角度來談

，國道分屬宜蘭與花蓮，

如果把道路區隔開來，花

蓮民眾公投自治條例支持

蘇花高，也就是有強力民

意做後盾，如此可向中央

政府要求盡速動工，因此這是全民要求，也是傅縣

長絕對多數的有效背書。

　我認為蘇花高不是環評的問題，而是政治操弄，

無論是誰當政，都該盡速讓這項早已定案的重大建

設動工，蘇花高有其非建不可的必要性。

盼為建蘇花高有效背書

這次議會通過的公民投

票自治條例是人民的

權益，不過其效力只能就

縣內公共建設表達民意心

聲，無法讓興建蘇花高的

議題呈一面倒，主要是主

導「蘇花高」的層級屬於

中央政府，且施工範圍跨

越花蓮與宜蘭，單就花蓮

的公投自治條例來推動，

似乎是有些窒礙難行。

　但換個角度來看，如果將花蓮與宜蘭的界線切割

掉，只就花蓮也要高速公路的議題來做公投，我相

信呈現的結果絕對是贊成者大於反對者，因此既然

有人民做後盾，中央政府應正視花蓮民眾的心聲。

讓中央正視花蓮人心聲

當
縣政府與縣議會努力就地

方重大政策，如觀光、建

設、交通等發展、遭遇瓶頸，無

法有效突破而造成地方進步嚴重

延滯時，可透過人民公投，表達

花蓮人的決定與心聲，讓政府決

策有方向。

公民投票是體現直接民權的重要方

式之一，因此其制度之設計就是

要盡量擴大民眾的參與，讓民意能直接

就特定議題發聲表態。不過，公民投票如果過度濫用，也容

易產生民粹治國、政治不穩定、以及政治事務處理成本龐大

的流弊。

　因此，直接民權行使的頻率就必須考量可能的成本與代價

，如何在兩者間尋求平衡，乃成為一國在設計公民投票制度

時，所必須面對的價值選擇問題。而提案與連署人數門檻的

限制，便呈現出這種價值選擇的結果。

　公投制度發動的難易，取決於一國為落實直接民權之行使

與承擔相應而來社會成本的一種價值選擇，沒有絕對的標準

，然過與不及均非恰當。公投制度之目的主要在於彌補「代

議制度」之流弊或不足；太過限制公投之發動，不僅有違民

主精神，也無從發揮補救代議制度流弊之功能；但若過度強

調直接民權之行使，又恐有弱化「代議制度」運作之虞，而

有喧賓奪主之感，且亦會使得政治過程的處理耗費太多社會

成本，如此是否有利台灣政治之發展，不無疑問。

　地方公投自治條例的通過，對花蓮鄉親的權益絕對不會受

到影響，而且是給鄉親多一份參與表示意見的機會，只要鄉

親認為對花蓮的發展沒有助益，鄉親大可投「反對票」，該

案就無法順利執行，所以公投條例的實施，是給鄉親多一層

的表達意見機會。

　實施公投條例後，花蓮鄉親可直接參與地方公共事務，讓

有重大爭議之政治議題透過投票能獲得解決，提高其民主正

當性，降低政治衝突，維持社會團結和諧。

　由於公民直接行使主權，讓人民有受尊重，甚至自行解決

政治問題能力，其不但能補代議政治之不足，亦可提高人民

對國家社會的向心力，並與其共存共榮的尊嚴感。

行使公投 須考量成本與代價

為了地方發展及有效平

息地方紛爭，有公投

是項不錯的選項。但每舉

辦一次公投需花費近數千

萬元公帑，在沒預算、沒

經費情況下要如何辦理又

要如何發動？再則以花蓮

縣歷年來各項選舉投票率

均未達五成的情況下，公

投是否推得動，實在令人

存疑？若有心人士圖個人之私假藉公投之名，發動

一些無內容無意義的公投時，縣府在未訂出嚴謹的

配套措施下要如何處理？要訴求公投之議題，茲事

體大，不應輕率辦理，應以鄉鎮市先採民調方式探

究民意後，再行決定是否辦理公投才是上上之策。

茲事體大不應輕率辦理


